委托贷款合同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就委托贷款事宜，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委托乙方就其委托款项，对外发放短期贷款。

　　二、甲方必须在乙方开立基本帐户，委托款项存入该帐户。

　　三、乙方就为委托款项可以发放下列形式贷款：

　　1、存单质押贷款；

　　2、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贷款；

　　3、城区房地产抵押贷款；

　　4、经甲方书面同意的其他贷款。

　　四、乙方利用甲方委托款项可直接发放存单质押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贷款；发放城区房地产抵押贷款必须甲方书面确认；甲方可直接指定借款人，书面通知乙方对其发放贷款。

　　五、委托贷款利率

　　1、委托贷款利率范围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1.5倍。

　　2、逾期、挤占挪用贷款，按照国家逾期、挤占挪用利率计付利息。

　　3、国家贷款利率调整，委托款项贷款利率作相应调整。

　　六、甲方按照贷款利息收入的25%-30%向乙方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

　　七、利用委托款项发放贷款，乙方应严格审查借款人资格及借款资料，确保贷款发放合法。

　　八、对委托款项贷款，乙方应尽力清收。对借款人信用状况变化威胁款项安全的，乙方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文书生效后，乙方应在法定期间内申请执行。

　　九、甲乙双方按月对帐，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帐户资金变动的对帐单等资料。

　　十、乙方每季扣除委托贷款手续费后，将利息剩余款项直接转入甲方基本帐户。

　　十一、本合同有效期内，甲乙任何一方不经对方同意，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十二、委托款项贷款到期，借款人申请展期的，经乙方同意，可以展期一次，展期期限不超过贷款期限。

　　十三、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予以补充，补充协议视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十四、因本合同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协商予以解决，协商不成或不愿协商，双方同意向温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十五、本合同期限为三年，期满经甲乙双方同意可以续期。

　　十六、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或其受权委托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十七、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别提示」乙方已提请甲方详细阅读本合同全部条款，并对甲方就本合同条款提出的疑问予以详细解释，乙方已经理解甲方对合同条款所作的解释及对疑问的解释，甲乙双方就本合同全部条款及特别提示理解一致。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